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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0-11.12-11.14 

一、 所得稅-企業售屋所得 將加重課稅。 

二、 投資抵減設備 3年內移轉子公司，應補稅及加息。 

三、 營業稅法第 7條第 8款及第 9款適用零稅率之「貨物」，係指「保稅貨物」。 

四、 綜所稅-土地房屋租賃所得 可減 43％必要成本。 

五、 民法-民法擬增訂分居制 可訴請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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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售屋所得 將加重課稅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1.11.14 12:09 pm  
  
避免售屋利得遭免稅土地所得稀釋，財政部調整企業出售不動產的房地比計算原則，

房屋評定現值須增計 5%營業稅。此舉將抬高不動產出售利得中，應課稅的房屋所得比
重，達到加重對售屋所得課稅效果。  
財政部已修改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32條第 3款規定，建商等營利事業出售不動
產時，如未在契約中明訂房屋及土地個別售價，其計算房屋銷售收入的房地比公式中，

房屋評定現值須按加計 5%營業稅後的金額計算。  
依據修正後房地比公式，房屋評定現值改採含稅價計算後，應稅的房屋銷售所得增幅

約達 3.95%。即每 100元會增加 3.95元是屬於應課稅的房屋利得。  
調整後房屋評定現值按含稅價計算原則，也適用於房屋價款經稅捐機關調查明顯較市

價低的避稅案件。  
財政部舉例，目前房屋評定現值未含稅下，出售不動產若未區分房屋及土地的個別出

售價，如以房屋評定現值 200萬元、土地公告現值 800萬元為例，其計算出應稅的房
屋款比率為 20%，即不動產銷售收入的房地比率是：房屋 20%、土地 80%。  
但修正後房屋評定現值加計 5%營業稅，房屋款的比重即拉升為 20.79%，相對免稅的土
地款比重會下降，所得稅也會加重。  
如不動產售價 5,000萬元，其成本或買進價為 3,000萬元，不動產銷售收入 2,000萬元，
在房地比未加計含稅價下，屬於應稅房屋的銷售收入是 400萬元【（5,000萬元-3,000
萬元）x 20%】；但調整後售屋收入增為 415.8萬元。按 17%營所稅率換算，新增 15.8
萬元售屋收入，增繳的所得稅約為 2.69萬元。  
財政部指出，個人出售不動產因非營業稅的課徵範，因此個人出售不動產的契約若未

明訂房屋及土地的個別銷售價，房地比計算公式仍維持不變，其房屋評定現值不必加

計 5%營業稅，售屋所得不會改變。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1/11/14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中山通訊 100-11.12-11.14 

3 

 
 
閱報秘書／房地比 
 
【經濟日報╱陳美珍】 2011.11.14 12:09 pm  
  
由於台灣土地交易所得免徵所得稅緣故，個人或企業出售房地產時，如果未主動在契

約中訂明房屋及土地的個別售價，稅捐機關為方便計算出售者屬於房屋部分的交易所

得，即會依據固定公式，計算售屋所得的「房地比」。  
簡單來說，房地比即是房屋及土地占不動產所得的一定比例，其公式目前為：[不動產
售價-不動產買進價]x（房屋評定現值/(房屋評定現值+土地公告現值)）。  
以營利事業為例，其援用法條為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32條第 3款規定，即營利
事業以土地及房屋合併銷售時，其房屋款及土地款未劃分，或房屋款經查較時價低者，

其房屋價格應依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比計算。  
依據售屋的房地比公式，當房屋評定現值愈低，土地公告現值愈高時，房地比換算出

應稅的售屋所得就會愈低；反之，則愈高。  
 
【2011/11/14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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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抵減設備 3年內移轉子公司，應補稅及加息 (2011/11/14) 
 

近年來，隨著兩岸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公司到大陸設廠的情形已是非常普遍，國稅

局特別提醒，國內公司如果將申請抵減所得稅之機器設備，在交貨之次日起 3 年內，

移轉給大陸子公司使用者，除須補繳已抵減稅款外，還須另行加計利息，一併繳納。  

  南部某家經營塑膠容器製造的甲公司，9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

98年 10月間出售 3台射出成型機給大陸子公司的增益 10餘萬元，經南區國稅局查核

後發現，上述 3台射出成型機是甲公司在 96年 1月間購買，並獲核准適用投資抵減的

租稅優惠，而且已抵減甲公司 96 及 97 年度的所得稅共計 120 餘萬元，也就是說，甲

公司將抵減所得稅的機器在購買之次日起 3 年內出售，國稅局乃核定追繳甲公司已抵

減之所得稅款 120餘萬元，並按日加計利息 5萬多元。  

  國稅局再度強調，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雖已於 98年 12月 31日廢止，不過，公司如

已申請適用該條例第 6 條第 1 項投資抵減之機器設備，於交貨之次日起 3 年內如有轉

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失竊、報廢、經他人依法收回、與他人交換或其他無

法供自行使用之情形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所得稅款，並自各抵減年度

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中華郵政 1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併同繳納。  

  該局特別提醒，公司購買之機器設備或技術支出，若已申請投資抵減的租稅減免

時，要特別注意投資抵減辦法的相關規定，才不致被補稅及加計利息。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錢審核 06-2298023  

  彙總編號：10011-11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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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稅法第 7條第 8款及第 9款適用零稅率之「貨物」，係指「保稅貨物」。 

(2011/11/14)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經常接到營業人詢問電話：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貨物」予

課稅區營業人時，何種交易型態可享有零稅率退稅限額？ 

國稅局答覆，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貨物與課稅區營業人，所銷售之「貨物」如為「保稅

貨物」，且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或存入自由港區事業或海關管理之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以供外銷者，則可適用零稅率；反之，銷售非保稅貨物予課稅區營業人，核

與一般營業人在國內銷售貨物之行為相同，故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並依營業稅法第

35條之規定報繳營業稅。 

更進一步說明，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7條第 8、9款於今（100）年 1月 26日

經總統公布新增，奉行政院核定自 4 月 1 日起施行，其施行細則第 7條之 1已明定該

兩款所稱貨物，指經保稅區營業人登列於經海關驗印之有關帳冊或以電腦處理之帳

冊，以備監管海關查核之貨物，即保稅貨物。營業人如仍有疑問可撥打國稅局免費服

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 

【＃545】 

新聞稿提供單位：高雄加工出口區稽徵所 職稱：股長 姓名：蔡文禎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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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房屋租賃所得 可減 43％必要成本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1.11.14 12:09 pm  
  
台南市杜先生問：土地與房屋分屬不同所有權人及個人房屋之牆面體出租，其租賃所

得如何計算？  
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答覆：納稅人如僅出租土地之收入，只得減除該土地當年度繳納

之地價稅列報租賃所得，併課綜合所得稅。惟如土地及其地上建築物分屬不同所有權

人而共同出租，該土地租賃收入與房屋租賃收入，均得分別減除各該財產租賃之必要

損耗及費用。也就是說土地與房屋一起出租者，在無法提供相關成本及費用憑證下，

均得按租金收入減除財政部頒訂 43%之必要損耗及費用，分別列報土地及房屋所有權
人當年度租賃所得。另個人房屋牆面體出租供廣告招牌使用，如出租人未能提供成本

及費用者，也得適用減除 43%之必要損耗及費用，計算租賃所得。  
 
【2011/11/14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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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法擬增訂分居制 可訴請離婚 
 
【聯合報╱記者蕭白雪／台北報導】 2011.11.14 02:28 am  
  
分居是否增列為訴請離婚的事由之一？法務部民法親屬編研修小組今天將首度討論。

據了解，專家學者們對增訂分居制度沒有太大爭議，但對分居時的權利義務，及分居

多久後才可直接訴請離婚，有待進一步討論。  
分居制度在國外行之多年，國內雖一直有立法呼聲，但多年來未見立法進度；立委黃

淑英最近提出分居草案，除在民法親屬編中增訂分居，列出協議分居與向法院聲請宣

告分居，且規定分居協議一次最長三年，並可延長。  
據了解，多數學者對增訂分居制度並作為婚姻雙方有衝突時冷卻期的規定，及分居期

間夫妻可聲請宣告分別財產制、免除同居義務、規範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等部分沒

有太大爭議，但對於分居的條件及分居多久可直接要求離婚，希望參考各國作法。  
有學者認為，協議分居不能只是夫妻兩人協議就好，是否應向戶政機關登記，以免其

他人不知情，還借錢給沒有資力的其中一方，以為配偶有能力還錢，或處理房地產時

以為夫妻其中一人就代表兩人的意思。  
此外，國外將分居作為離婚前期，期限多訂在一至兩年，我國是否需要訂到三年？能

不能無限制延長，讓堅持不願離婚的一方，即使在分居多年後仍能以配偶身分影響另

一半生活？也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  
今天的研修會將就民間團體透過立委提出的草案條文及可能配套作法進行討論，也包

括協議分居的處理方式及效力、向法院訴請分居是否應訂定條件、是否只要夫妻一方

訴請分居就只能裁定准許，法務部也會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  
 
【2011/11/14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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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訴請離婚 法官贊成、大老婆憂 
 
【聯合報╱記者蕭白雪、姜炫煥／台北報導】 2011.11.14 02:28 am  
  
「我支持分居成為離婚的要件之一！」一名資深法官說，很多夫妻有名無實，卻未達

離婚條件，無法訴請離婚；而法律規定若難以維持婚姻，有責任的一方不能訴請離婚，

等同強迫怨偶在一起，損人不利己。  
依現行民法規定，可向法院訴請離婚的理由只有重婚、通姦、虐待及虐待配偶直系親

屬、惡意遺棄、意圖殺害對方、有不治惡疾、有重大精神疾病、生死不明逾三年及因

故意犯罪被判刑逾六月確定等十項，還有但書「有前項以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

士林地方法院行政庭長李育仁說，我國現行民法訴請離婚的條件沒有分居。  
國內數度推動分居修法，卻因不少「大老婆」擔心台商老公藉分居之名休妻，遲未完

成立法；也有名人夫妻協議分居，卻因法令不明，引起許多討論。  
藝人潘越雲與畫家老公黃光全曾協議分居一年，黃光全發現潘與另名男子往來甚密，

抓姦提告，後來為了小孩著想撤告。關於分居期間，夫妻雙方已無同居義務，是否還

需負忠貞義務，引起不少婦女團體與法界人士討論。  
歐美等多數國家都以法律規範分居，英國只要分居兩年就可訴請離婚，但也有人向法

院訴請分居後又破鏡重圓。法界人士指出，分居制度是讓夫妻免除同居義務，但並未

切斷夫妻間的羈絆。  
歐洲國家中最早訂出分居制的瑞士民法，規定夫妻在訴請離婚時，如有重修舊好意願，

法院可先裁定分居一至三年，若三年後仍無法和好，任一方均可要求離婚。大陸近年

也規定夫妻感情不合分居兩年，可視為夫妻感情破裂，作為訴請離婚理由。 
 
【2011/11/14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